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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市、区关于社会面小场所安全治理工作部署，推广使用常州市在基层数智平台中开发的社会面小场所安全治理模块，深入推进社会面小场所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安全治理数字化转型，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面小场所安全风险隐患，结合本镇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
为更好推动社会面小场所的安全治理工作，成立薛埠镇社会面小场所安全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导各项任务的实施。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张金彪	 薛埠镇镇长、茅管办党组成员
副组长：于  杰	 薛埠镇副镇长、党委副书记
袁国栋	 薛埠镇副镇长
吴慧芳	 薛埠镇副镇长
刘  纲  薛埠镇副镇长
王  鑫  薛埠镇副镇长
许  嵩  薛埠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统战委员
张留斌  薛埠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
谢杏林  薛埠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成  员：姜  悦  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局局长
郑  宾  经济发展局局长
张  珍  规划建设局副局长
贺罗凤  政法和社会事业局局长
王  磊  行政审批局局长
陈旭波  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杨菊香  纪委副书记
王  平  薛埠派出所所长
尹春庆  茅麓派出所所长
周  金  区市场监管局薛埠分局局长
张劲松  薛埠消防中队中队长
各村（社区）党总支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姜悦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社会面小场所安全治理工作的统筹调度工作。
二、职责分工
（一）党政领导责任。党政领导按照驻村（社区）分工，督促村（社区）及时完成排查整治任务，每月对社会面小场所开展安全检查，推动社会面小场所安全治理制度化、规范化。
（二）部门监管责任。根据区安委会、区消委会划定的行业主管部门，明确系统内各类场所对应的乡镇职能部门。机关各部门、各有关单位要通过安全治理模块全面掌握行业领域小场所的安全状况，定期开展安全巡查和消防监督指导，落实部门监管责任。
（三）村居属地责任。各村（社区）要按照要求，严格落实每个小场所1名消防指导员（暂由安全生产联络员担任）和1名安全巡查员（网格员），定期开展安全巡查，督促隐患落实整改。同时督促每个小场所配备不少于1名消防安全员，落实自我安全管理。
（四）企业主体责任。各类生产经营单位是安全治理责任主体，承包主体和经营主体应严格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加强员工教育培训，坚持通过安全治理模块开展每月安全自查和每日“五看”打卡（看火源是否关闭，看电源是否关闭，看气源是否关闭，看电动自行车是否在室内停放并充电，看安全出口或消防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防范事故发生。
三、时序安排
（一）摸排走访阶段（6月30日前）。各村（社区）全面组织网格员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摸排走访，对系统内推送数据逐一核实签收，完善各类场所信息上报。
（二）查漏补缺阶段（7月30日前）。对不在系统内的社会面小场所，及时采集信息录入系统，确保小场所信息采集全覆盖、无盲区。
（三）排查整治阶段（11月30日前）。11月30日前，各村（社区）需至少开展一次社会面小场所隐患排查集中整治行动，实现每个小场所全方位检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立行立改，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力的及时上报，推动社会面小场所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四）长效治理阶段（12月1日后）。各村（社区）每季度开展不少于一次的全覆盖安全巡查，及时更新场所底数，排查上报安全隐患，指导回访隐患整改。同时督促各类小场所通过安全治理模块每月开展不少于一次消防、用火、用电、用气等全方面的安全自查，每日落实“五看”打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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